
附件一 

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申請人 

提出公告申請 

(運輸起始日前十五日

至六十日內申請) 

 

申請人 

官網公告 

(原則七個工作日)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業者提出申請 

 

業者 

文件審查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函復結果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申請人提送公告申請 

航港局審查 
(確認文件是否

符合規定) 

函請業者補件 
(說明應具備之文件) 

補件時間：七個工作日為限 

航港局辦理上網公告 
(確認中華民國籍船舶運

送業未符合運務需求且

未具有承運意願) 

公告期間有符合運務
需求且有意承運之業
者書面通知航港局航
務中心後，函請申請
人洽該業者逕行協調 

航港局核發許可 
(許可期限以六個月為限) 

依協調
結果准
駁許可 

不予核發 由中華民國籍船舶
運送，無須核發 

同意由非中華民
國籍船舶運送 

未
有
結
果 

否 

否 

業者提送申請文件 

是 

是 

有 
結 
果 


